《江苏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是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中，从事可能对本人、他人安全健康及设备设施、建筑环境安全造成重大危害的作业，是建筑安全生产的关键环节。建筑施工行业本身属于安全生产高风险领域，而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具有从业规模大、流动性强、作业危险性高、专业要求严的特点，其从业行为的规范程度、技能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我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大局。
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对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作出了基础性要求。住建部新出台《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60号），于2025年12月17日公布、2026年6月1日起施行，明确全国统一监管平台、记分管理等新要求。随着我省建筑业发展，原有管理模式已不适应新形势及新规要求，存在考核培训不规范、省市职责衔接不畅、从业监管力度不够等问题。
同时，原《江苏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暂行办法》（苏建管质〔2009〕5号）实施多年，部分条款已与现行法律法规、住建部令第60号新规及行业实际不相适应，亟需修订。为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相关要求及60号新规核心精神，衔接新规跨部门互认、记分管理等关键要求，规范我省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堵塞监管漏洞、防范安全事故，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十分必要。
二、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二十条，围绕省市住建部门监管职责划分、从业人员分类培训与机构管理、考核报名与资格互认、证书核发延期及变更注销、企业与监理单位履职要求、监督检查与举报投诉机制等内容，重点规范了以下方面：
一是明确总则要求，厘清管理职责。明确了办法的立法依据、适用范围，重点衔接住建部令第60号新规中关于地方住建部门监管职责的要求，界定了省、设区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管理职责，明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全省范围内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职业资格认定及从业行为监督管理，委托设区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实施本行政区域内考核相关工作；同时要求设区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委托范围内落实相关事项，严格遵循新规考务管理要求，确保考核工作平稳有序开展，构建起“省级统筹、市级实施”的分级管理体系，与新规全国统一监管导向保持一致。（第1-4条）
二是规范考核发证，强化培训管理。严格衔接住建部令第60号新规中培训考核相关规定，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分为考前安全作业培训和资格证书有效期内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明确培训机构的报告义务、培训实施要求，要求培训机构结合行业实际制定培训计划，运用人脸识别、视频抓拍等技术手段保障培训质量，方便从业人员自主选择合规培训机构。规范报名流程，明确通过“苏服办”APP报名的具体要求，衔接新规跨部门证书互认机制，建立培训互认机制，对符合条件的人员免予安全作业培训直接参加考核。明确证书申请、审核、核发、延期、信息变更、注销的全流程要求，细化审核时限、申请材料等程序性规定，呼应新规电子证照、证书有效期管理等要求，确保考核发证工作规范有序、与国家新规无缝衔接。（第5-14条）
[bookmark: _GoBack]三是细化从业监管，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住建部令第60号全链条监管要求，明确施工企业证书查验、监理单位隐患整改及报告职责，强化资格证书核验与举报制度，构建全方位从业监管体系，压实施工企业、监理单位及监管部门各方责任。（第15-19条）
四是明确附则规定，做好衔接过渡。明确办法实施日期、有效期，确保与住建部令第60号新规（2026年6月1日起施行）衔接，明确原《江苏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暂行办法》（苏建管质〔2009〕5号）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废止，保障新旧管理办法、地方与国家新规平稳衔接，维护管理工作连续性和规范性。（第20条）
